
荔湾区审计局关于荔湾区 2015 年度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的报告 
 

荔湾区人民政府：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和 16 届区政府第 3

次常务会议精神，区审计局对 2015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督查。现将整改落实

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计整改工作的总体情况 

为了确保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区审计局采取了以下四

项措施。 

一是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明确要求被审计单位在规定时间内

将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书面报告区审计局，并要求有关单位

在收到审计报告的 5 个工作日内落实审计整改责任人。 

二是明确各项目审计组组长为责任人，具体负责跟踪督促被

审计单位落实问题整改。被审计单位的整改资料按规定存入审计

档案以备查验。 

三是组织专项检查。每年 6 月底前，组织对各单位落实审计

整改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检查结果汇总后形成专题报告上报区政

府。 

四是在每一个审计项目中，将以往审计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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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作为必审的内容。如果被审计单位存在未整改或整改不彻底的

情况，将继续督促整改并实施责任追究。 

截至 2017 年 7 月，区政府于 2016 年 11 月提请区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荔湾区 2015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 16 类问题中，已有 14 类问题完成

整改，涉及金额 15 196.39 万元。由于问题复杂正在推进整改的有

2 类，涉及区法院和荔源国资公司 2 个单位。 

二、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一）财政管理问题的整改情况。 

1.关于年度预算到位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为了提高预

算到位率，区财政部门按照《预算法》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

善制度规定切实加强财政资金管理的通知》的要求，制定了《荔

湾区财政资金申请审批管理规程》，预算编制的准确性进一步提

高，预算资金的管理进一步规范，2017 年度预算资金已按规定落

实到具体项目和承办部门。 

2.关于项目预算执行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区财政部门

建立健全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的预算执行定期提醒机制，印发了《关

于全面加快我区财政支出的通知》，明确了加快部门预算支出进度

的具体要求，提出了对预算支出进度不力的单位相应扣减或减少

支出预算以及在编报下年度预算时统筹考虑各单位支出进度等措

施。 

3.关于财政存量资金清理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的问题。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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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已撤销了水利基金账和基建账，相关存量资金已归并到预

算账统筹管理。制定了《2016 年荔湾区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

资金的工作方案》，并对原区国土房管分局等单位进行了专项财政

监督检查，重点对相关单位的存量资金进行了清理。 

4.关于预算、决算的批复及公开工作有待进一步规范的问

题。区财政部门在 2016 年已严格按照《预算法》规定的时限和要

求批复预算和决算，预、决算事项已按规定向社会公开。 

5.关于部门决算的审核监督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的问题。区

财政部门按照《荔湾区部门决算批复内部工作规程》要求，加强

了对部门决算的审核监督，进一步提高部门决算信息质量。 

（二）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

况。 

6.预算编制不完整，决算编报不真实的问题。所涉单位已按

要求整改。区侨务和外事办已将另外设账管理的房屋管理费、护

照通行证代办费及其他收入清理归并到区机关事务局统一核算，

存量资金已全部上缴区财政。广州文化公园规范了项目资金的预

算编制，表示将严格按规定的项目使用预算资金。 

7.未依法及时批复所属单位的预算和决算的问题。区民政局

针对审计发现的2015年度未依法及时批复所属9个单位的预算和

决算的问题进行了整改。2016 年已按《预算法》的规定批复了属

下单位的预算和决算。 

8.应缴财政收入未及时足额上缴的问题。所涉及的 2 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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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按要求整改。区侨务和外事办组织有关人员对历年应缴财政资

金进行全面反复的核查，已于 2016 年 8 月将收取的有关费用及银

行存款利息收入共计 39.22 万元全部上缴了区财政，并对直接责

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区民政局已于 2016 年 7 月按审计处理决定将

福利彩票销售棚拆迁补偿款 15.14 万元上缴区财政。 

9.专项资金使用不合规的问题。所涉及的 3 个单位主要从完

善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严格审批流程、加强监管等方面进行

整改。区民政局已完善了相关人员聘用手续，并在相应的项目支

出中列支聘用人员经费。区发展改革局、广州文化公园已对有关

账目进行调整，将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照预算批准

的用途使用项目资金，确保专款专用。 

10.未按规定管理国有资产的问题。区法院成立了审计整改

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进法院办公大楼竣工财务决

算工作，待竣工决算完成并确定固定资产金额后进行国有资产登

记；对芳村寿春园 5 号、6 号原芳村旧法庭进行了资产评估工作，

待资产评估完成后进行固定资产登记；对报废固定资产已在 2015

年 12 月向财政申请核销。区卫生计生局已完成整改，对塞坝路 3

号办公楼改造工程项目进行了梳理，购置的空调、家具及电梯等

固定资产已登记入账。 

（三）社会保障和民生资金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11.2013－2015 年度荔湾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城乡医疗

救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区民政局采取的整

 - 4 - 



改措施：一是加强了与财政部门的对账工作，确保了最低生活保

障支出数据的一致性。二是印发《关于做好最低生活保障档案管

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低保档案的管理。三是积极与市医疗救助

中心沟通，研究解决医疗救助电子数据归档问题，改进完善医疗

救助业务管理系统中电子数据的备份、整理和分类归档功能。 

12.荔湾区对口帮扶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发现问题的整

改。对口帮扶从化吕田项目部分“双到”资金到位不及时，资金使

用率偏低的问题，区水务农业局整改措施有：一是对项目进展及

资金使用情况每月进行统计，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项目资金

到位。二是积极协调当地有关部门，推动计划项目落实。三是优

化操作流程，确保资金支付的及时性。对口帮扶清远连州项目“双

到”资金未严格遵守“共管账户”管理规定的问题，区协作办已完善

了帮扶资金划拨与管理办法，建立了帮扶资金划拨备案制度，规

范了帮扶资金的审核程序，确保了帮扶资金安全使用和帮扶规划

项目的顺利实施。 

（四）国有企业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13.未及时收取投资收益的问题。荔源国资公司已向广州市

新荔城拆迁有限公司收取股利 31.94 万元上缴区财政，应收未收

金升房地产公司投资收益 5 535.89 万元问题，涉及区属国有企业

之间债权债务的清理，相关债权债务关系现尚未理顺。区粮油购

销公司已与广州银行联系办理股权登记托管及分红结算手续，股

息红利 2.3 万元已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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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收取股息未按规定上缴区财政的问题。荔源国资公司已

按规定计缴交通银行股息 5.79 万元上缴区财政。 

15.项目投资存在流失风险的问题。针对土地开发项目投资

风险，区粮油购销公司已与合作方番禺黄阁粮食管理所进行了沟

通并已做好了相应防范措施，相关情况已向区国资管理部门作了

专题报告。 

16.粮食储备和粮储资金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区粮油购销公

司完善了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加强了储备粮的实物监管和资金管

理。与广东穗方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荔湾区粮油购销公

司储备粮承储的合作协议》在 2016 年 12 月到期后，已终止与该

公司的合作。 

三、加强审计整改工作的建议 

（一）明确整改责任。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为审计

整改的第一责任人，应切实抓好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被审

计单位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和提出意见建议应及时整改和认真研

究。区审计机关在报告年度审计工作的同时，将各部门、各单位

审计整改落实情况一并向区政府和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工作

报告、审计整改报告按规定向社会公开，形成强有力的整改倒逼

机制。 

（二）加强督促检查。将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

问题的整改工作纳入督查督办事项，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落实整

改。进一步完善审计整改检查跟踪机制，确保审计提出的意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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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得以落实、审计发现的问题得到整改。 

（三）严肃整改问责。积极探索加强审计整改问责的有效形

式，把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对落实审

计整改不到位的，要对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对整改

不力、屡审屡犯的应严格追责问责。 

 

附件：《荔湾区 2015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反映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表 

 



项目
问题
序号

涉及单位 整改情况

（一）
年度预算到位率
有待进一步提高

1 区财政局

区财政局按照《预算法》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定切实加强财政资金
管理的通知》的要求，制定了《荔湾区财政资金申请审批管理规程》，预算编制
的准确性进一步提高，预算资金的管理进一步规范，2017年度预算资金已按规定
落实到具体项目和承办部门。已完成整改。

（四）
预算、决算的批
复及公开工作有
待进一步规范

4 区财政局
区财政局在2016年已严格按照《预算法》规定的时限和要求批复预算和决算，预
、决算事项已按规定向社会公开。已完成整改。

（五)
部门决算的审核
监督工作有待进
一步加强

5

区财政局、
岭南街道办
事处、广州
文化公园

区财政局按照《荔湾区部门决算批复内部工作规程》要求，加强了对部门决算的
审核监督，进一步提高部门决算信息质量。已完成整改。

（一)
预算编制不完
整，决算编报不
真实

6
原区侨务和
外事办、广
州文化公园

区侨务和外事办已将另外设账管理的房屋管理费、护照通行证代办费及其他收入
清理归并到区机关事务局统一核算，存量资金已全部上缴区财政。广州文化公园
规范了项目资金的预算编制，表示将严格按规定的项目使用预算资金。已完成整
改。

《荔湾区201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反映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表

一、财政
管理审计
情况

财政存量资金清
理力度有待进一
步加强

（三）

区财政局2

问题类别

项目预算执行率
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

区财政局建立健全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的预算执行定期提醒机制，印发了《关于全
面加快我区财政支出的通知》，明确了加快部门预算支出进度的具体要求，提出
了对预算支出进度不力的单位相应扣减或减少支出预算以及在编报下年度预算时
统筹考虑各单位支出进度等措施。已完成整改。

区财政局已撤销了水利基金账和基建账，相关存量资金已归并到预算账统筹管理
。制定了《2016年荔湾区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工作方案》，并对原区
国土房管分局等单位进行了专项财政监督检查，重点对相关单位的存量资金进行
了清理。已完成整改。

区财政局、
原区国土房
管分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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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问题
序号

涉及单位 整改情况问题类别

（二）
未依法及时批复
所属单位的预算
和决算

7 区民政局
区民政局针对审计发现的2015年度未依法及时批复所属9个单位的预算和决算的
问题进行了整改。2016年已按《预算法》的规定批复了属下单位的预算和决算。
已完成整改。

（三）
应缴财政收入未
及时足额上缴

8
原区侨务和
外事办、区
民政局

区侨务和外事办组织有关人员对历年应缴财政资金进行全面反复的核查，已于
2016年8月将收取的有关费用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共计39.22万元全部上缴了区财
政，并对直接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区民政局已于2016年7月按审计处理决定将
福利彩票销售棚拆迁补偿款15.14万元上缴区财政。已完成整改。

（四）
专项资金使用不
合规

9

区民政局、
区发展改革
局、广州文
化公园

所涉及的3个单位主要从完善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严格审批流程、加强监管
等方面进行整改。区民政局已完善了相关人员聘用手续，并在相应的项目支出中
列支聘用人员经费。区发展改革局、广州文化公园已对有关账目进行调整，将进
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照预算批准的用途使用项目资金，确保专款专用
。已完成整改。

（五)
未按规定管理国
有资产

10
区卫生计生
局、区法院

区法院成立了审计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进法院办公大楼竣工
财务决算工作，待竣工决算完成并确定固定资产金额后进行国有资产登记；对芳
村寿春园5号、6号原芳村旧法庭进行了资产评估工作，待资产评估完成后进行固
定资产登记；对报废固定资产已在2015年12月向财政申请核销。正在整改。
区卫生计生局对塞坝路3号办公楼改造工程项目进行了梳理，购置的空调、家具
及电梯等固定资产已登记入账。已完成整改。

（一）

2013－2015年度
区城市最低生活
保障金、城乡医
疗救助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审计

11 区民政局

区民政局一是加强了与财政部门的对账工作，确保了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数据的一
致性。二是印发《关于做好最低生活保障档案管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低保档
案的管理。三是积极与市医疗救助中心沟通，研究解决医疗救助电子数据归档问
题，改进完善医疗救助业务管理系统中电子数据的备份、整理和分类归档功能。
已完成整改。

三、社会

二、行政
事业单位
部门预算
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
支审计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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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问题
序号

涉及单位 整改情况问题类别

（二）
对口帮扶资金管
理使用情况审计

12
区水务农业
局、区协作
办

对口帮扶从化吕田项目部分“双到”资金到位不及时，资金使用率偏低的问题，
区水务农业局整改措施有：一是对项目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每月进行统计，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确保项目资金到位。二是积极协调当地有关部门，推动计划项目
落实。三是优化操作流程，确保资金支付的及时性。已完成整改。
对口帮扶清远连州项目“双到”资金未严格遵守“共管账户”管理规定的问题，
区协作办已完善了帮扶资金划拨与管理办法，建立了帮扶资金划拨备案制度，规
范了帮扶资金的审核程序，确保了帮扶资金安全使用和帮扶规划项目的顺利实施
。已完成整改。

（一）
未及时收取投资
收益

13
荔源国资公
司、区粮油
购销公司

荔源国资公司已向广州市新荔城拆迁有限公司收取股利31.94万元上缴区财政，
应收未收金升房地产公司投资收益5535.89万元问题，涉及区属国有企业之间债
权债务的清理，相关债权债务关系现尚未理顺。正在整改。
区粮油购销公司与广州银行联系办理股权登记托管及分红结算手续，股息红利
2.3万元已入账。已完成整改。

（二）
收取股息未按规
定上缴区财政

14
荔源国资公
司

荔源国资公司已按规定计缴交通银行股息5.79万元上缴区财政。已完成整改。

（三）
项目投资存在流
失风险

15
区粮油购销
公司

针对土地开发项目投资风险，区粮油购销公司已与合作方番禺黄阁粮食管理所进
行了沟通并已做好了相应防范措施，相关情况已向区国资管理部门作了专题报告
。已完成整改。

（四）
粮食储备和粮储
资金管理不到位

16
区粮油购销
公司

区粮油购销公司完善了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加强了储备粮的实物监管和资金管理
。与广东穗方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荔湾区粮油购销公司储备粮承储的合
作协议》在2016年12月到期后，已终止与该公司的合作。已完成整改。

四、国有
企业审计
情况

三、社会
保障和民
生资金审
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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